
炭黑研究所04号炭黑新品种后，一举 扭 亏为

盈，由1979年盈利3.1万元，提高到1981年盈

利20万元。自贡炭黑厂原生产以天然气为原料

的炭黑，因原料紧张，价格上涨，处境困难。
该所为工厂提供油炉法炭黑生产技术，帮助改

变原料、品种结构，在 1980年天然气供 应比

1979年减少30%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比上年增

加55万元。过去炭黑研究所科研经费一直感到

不足。在向工厂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他们按照

国家规定向工厂合理收费，得到了一定的经济

利益。他们根据工厂使用新技术增加收益的情

况，或是一次性收取增加利润的 5 %；或是按

产品的利润分成 5～15%，连续分享 三年。
1981年该所收入达21万元，占全所经费拨款的

21%，既补充了科研经费的不足，也改善了职

工的福利。

三、促进了科研单位的自身建设。技术联

营后，炭黑研究所在科研成果的工业化推广过

程中，必须实现合同规定的指标，这对他们是

一个很大的推动，促使他们研究和制定了适合

科研特点的多种经济责任制，加强了经 济 核

算，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们还

根据科研和工程设计需要紧密结合的情况，对

本单位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以

更好地适应化工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工

厂技术改造的需要，他们还加速培养既能独立

承担科研工作，又能独立处理工程设计的科技

人员，使科技人员的专业知识不断深化。

简 讯

再接再厉  多收 多超做贡献

梁志学

山西省太原市的南郊、北郊两个区提前百余 天超

额完成全年税收任务。1982 年南郊区的工商税收任务

为791万元，截至 9 月10日已完成793.5 万元，占年计

划的 100.32%，超收 2.5万元。北郊区1982 年税收任

务为399万元，到 9 月11日，已完成405.4 万元，占年

度计划的101.6%，超收6.4 万元。目前，他们在十二

大精神鼓舞下，正再接再厉，争取多收多超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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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利合一，在一九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

候曾经在国营企业进行

过试点。试点的结果是

不成功的，因而未能推

行。
税利合一，在当前

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有

人又提了出来。所不同

的是：上次税利合一，
是税合于利，即取消税

收，只保留利润上缴一

种形式；这次是利合于

税，即取消利润上缴，

只保留税收（包括征收

所得税）一种形式，简

言之叫“以税代利”。
对上次的税合于利，目

前一般持否定态度，这

无疑是正确的；对“以

税代利”应当怎样看待

呢？

人民大学黄达等五

位同志编写的《社会主

义财政金融问题》 一书

第三篇第十一章“财政

收入的形式”一节中对

这个问题作 了 全 面 论

述，提出了国营企业交

纳税收和上缴利润两种

形式在客观上不能相互

代替的论点，颇有启发。

现摘录如下：

“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来概括，
财政收入的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政权强力为依据

的课税和以生产资料所有者身分参与的利润分

配。”
“作为税收范畴内在的基本性质或特征，

首先是国家的强制性。所谓国家的强制性，是

指税收的分配是以国家的政治强力，而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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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占有没有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的‘纳

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就是指的

这个意思。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征税，一方面

是以承认社会产品归不同所有者占有为前提；

另一方面又否定不同所有者占有社会产品的不

可侵犯性。如果社会产品本来就是国家直接占

有的，就无所谓征税；如果不同所有者占有的

社会产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也就不存在

税收。正因为税收具有不受所有制限制并对不

同所有者都普遍适用的这种性质，所以它是国

家取得收入的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除税收外，利润分配是另一主要的财政

收入形式。在第二篇中曾经说明，作为 一个

理论范畴，我们是把利润——也可叫 作纯收

入——作为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的

货币表现，因而它包括税收在内；同时也指出，

在实际工作中所说的利润，不管全民所有制企

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指扣除 各项税

收——主要是商品流转税这种间接税——之后

的利润。本节所说的作为财政收入形式的利润

分配，指的就是这种纳税后的利润。集体所有

制企业的纳税后利润，由于所有制的限制，国

家无权直接分配，只能采用所得税形式征收一

部分。这里只讲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分配。”
“……有一种看法，所得税只能对非全民

所有制企业征收，而不能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征

收。其实这是误解。因为如前所说，税收作为

一种财政收入形式，重要的是形式特征，和所

有制转移与否没有关系。既然对全民所有制企

业可以征收流转税，同样也可以征收所得税。
我们说，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以生产资

料所有者的资格直接取走企业的利润，但并不

等于必须用利润形式取得收入。换句话说，国

家可以不用所得税形式取得收入，但不等于不

可以用所得税形式取得收入。从国家取得收入

来说，两种形式都是可以采用的。当然，同样

的，我们也不能说，在国营企业实 行 自 负盈

亏、财务自理的体制下，国家只能用所得税的

形式来分配企业的利润，而不能采取直接的利

润上交形式。企业是否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权，

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交纳利润。不能说，采取

所得税形式就是企业财务自理，采取直接的利

润上交就不是财务自理。企业财务是否自理，

根本的还在于留给企业支配的利润是否能够满

足企业在改进生产方面的需要，以及留利的形

式是否和企业以及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所以

单从收入形式来说，既可以采取直接的利润上

交，也可以采取所得税形式，或者是两种形式

同时并用。……问题在于，采用所得税形式能

不能把企业应上交的利润全部集中起来。从税

收的固定性特点来看，所得税形式是同——利

润额或同——利润水平采取同一的税率（不管

是累进税率还是比例税率）。……如果经过各

种调节方式后利润水平仍然有高有低，采取利

润分成办法，或者征收所得税后再采取利润分

成办法就比较灵活。因为我们分成可以根据不

同企业的不同利润水平和不同的资金需要来分

别确定分成比例。”

“收入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绝不是可以任意规定的。如前所述，税收形

式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据，这种形式不论对什么

所有制都可以适用，而利润分配形式只适用全

民所有制内部。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如果撇开

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特点，仅仅抽象地从‘全民’

所有来看，当然也可以全部采用利润形式来集

中收入。但是在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企

业自身的物质利益需要给予保证的条件下，税

收形式和利润形式则存在原则区别，两者在客

观上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也就是说，在全民所

有制内部，利润分配形式并不能代替税收；反

过来说，税收也不能代替利润的分配。所谓国

营企业只有采取一元化的税收办法才有利于发

挥企业的自主性的提法，恐怕也有些失之过分

绝对。同样道理，在企业纯收入中税占多少，
利占多少，客观上也应当有个界限。超越这个

界限就会削弱税收和利润形式各自 的 应 有 作

用。尽管在实际工作中，税、利之间的比例不

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从按客观经济规

律办事的要求来说，这个界限却是不能 抹 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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